
353,480

118,705

108,562

14,206

14,660

23

302

67,321

5,343

19,266

2

31

7,474

2,085

2,578

634

81

1

2

1,088

12

991

2

        －

127

61

28

2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0

2

1

        －

1

1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1

19

20

2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

3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45,825

116,538

105,935

13,568

14,576

22

300

66,198

5,326

18,273

        －

30

633,839,200

212,948,187

192,849,374

25,393,553

19,152,030

153,585

397,804

134,872,317

8,517,418

33,047,918

8,418

1,209,793

181,490,306

55,066,359

58,788,731

8,477,618

2,188,537

53,724

40,934

45,807,797

816,419

10,172,202

8,418

69,567

43,939,499

18,226,992

9,166,578

942,885

643,398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3,217,288

381,300

254,436

            －

1,106,622

502,324

            －

502,324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0,027,570

11,200,945

9,461,175

206,650

166,5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,506,815

3,153,485

1,332,0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24,123

147,893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76,23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77,655,378

128,305,998

114,930,566

15,766,400

16,153,595

99,861

356,870

71,340,417

4,089,984

21,289,280

            －

33,604

總        計

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      0元 、門診給付無細項計5,059件 5,288,803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 7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，本表含原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6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1年 9月14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(註5) 門診給付(註5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本月住院給付無細項計


